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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昌市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防治工作指导细则
（试行）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建成区餐饮服务单位油烟污染防治管

理工作，逐步改善环境空气质量，保障公众健康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《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《河南

省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防治管理办法》《河南省城市建成区餐饮

服务业油烟净化设施安装和运行维护监督管理办法》和河南省

《餐饮业油烟污染物排放标准（DB41/1604-2018）》等相关法律

法规及技术规范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我市城市建成区内餐饮服务单位的

油烟污染防治以及监督管理活动。

第三条 本细则遵循“属地负责、源头控制、分类管理、部门

联动、公众参与”的原则。

第四条 市级成立许昌市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治理工作办

公室（以下简称市油烟办），负责统筹全市城市建成区餐饮服务

业油烟污染防治工作；负责对各县（市、区）城市管理相关部门

落实本辖区餐饮油烟污染防治工作的帮扶、指导和协调。

各县（市、区）成立本辖区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治理工作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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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室（以下简称县（市、区）油烟办），负责对本辖区油烟污染

防治工作实施监督检查和日常监管。

第二章 监管职责

第五条 严格新建餐饮服务项目管理。属地政府（管委会）

负责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八十一条规定，

禁止在居民住宅楼、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

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、改建、扩建产生油烟、

异味、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。对违反要求的餐饮服务单位，由相

关职能部门依法予以处罚。

第六条 各县（市、区）油烟办要建立和完善餐饮服务单位

动态管理数据库、设备清单以及责任人等资料库。

第七条 强化餐饮服务单位管理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城市管理

部门负责，对辖区内企事业（机关）食堂油烟净化设施安装、使

用情况定期进行全面排查，确保企事业（机关）单位食堂油烟排

放合格率达到 100%。开展餐饮服务单位油烟净化设施精细化治

理工作，对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、不正常使用油烟净化设施或者

未采取其他油烟净化措施、超标排放的，依法予以处罚。督促重

点餐饮服务单位安装油烟在线监控装置，与许昌市餐饮业油烟污

染防治智慧化管理平台联网。

第八条 市油烟办负责帮扶指导各县（市、区）组织开展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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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辖区内餐饮油烟污染防治工作，对发现的未有效落实餐饮油烟

污染防治工作责任、整治不到位或推诿扯皮等情况，及时提醒、

督促整改。

第三章 检查内容与要求

第九条 油烟净化设备选型与安装

（一）餐饮油烟净化设备应当选用动态物理屏蔽、水喷淋洗

涤、高压静电（等离子）、物理过滤（丝网、活性炭、钢丝等）、

光催化、生物净化和液沫洗涤等环保、高效技术工艺设备配套建

设，餐饮油烟排放限值符合河南省《餐饮业油烟污染物排放标准

（DB41/1604-2018）》。

（二）餐饮油烟净化设备必须获得中国国家质量和环保产品

认证。

（三）餐饮油烟净化设备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置标牌，标牌标

明以下主要内容：

1.产品名称、规格型号；

2.处理风量、净化效率、最高进口油烟浓度、设备阻力；

3.生产厂名、地址、联系方式；

4.产品出厂日期、使用年限和产品编号；

5.所有油烟净化设备必须提供相关合格证书，做到环保认证、

检测报告、机器铭牌“三一致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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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餐饮服务单位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应当达到如下技术规

范和要求：

1.餐饮服务单位的厨房炉灶、蒸箱、烤炉（箱）等易产生烟

气的加工设施上方应当设置集气罩；油烟集气罩罩口投影面应当

大于灶台面，罩口下沿离地适宜高度在 1.8-1.9m，罩口面风速不

小于 0.6m/s；

2.放置油烟净化设备的专用空间净高不宜低于 1.5m，设备需

要维护的一侧与其相邻的设备、墙壁、柱、板顶间的距离不小于

0.45m；

3.油烟净化器净化效果应完全符合河南省《餐饮业油烟污染

物排放标准（DB41/1604-2018）》相关要求，标明油烟废气流向

方向。油烟净化器应安装在排风机之前，尽可能靠近集气罩，并

且应选择便于检查、维修及不影响市容市貌的位置；

4.经净化后的油烟排放口与周边环境敏感目标距离不小于

20m；

5.油烟污染物排放，应当通过内置或者附着建筑主体外墙设

置的专用烟道排放；

6.油烟气排风水平管道宜设坡度，坡面滑向集油、放油或排

凝结水处，且与楼板的间距不小于 0.10m，管道应密封无渗漏；

7.监测采样孔内径不小于 80mm 的圆形或正方形；监测口应

采用活动挡板（管堵或管帽），监测时打开，监测完成后密闭；

8.餐饮服务单位的油烟净化设备额定处理风量不小于设计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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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量（灶头数 x基准风量，单个灶头的基准风量以 2000m³/h计）。

第十条 油烟净化分离和收集的油污、废水应当按照相关规

定处理，不得直接排放造成二次污染。

第十一条 油烟净化器应与风机同步联动且安装风机的排

风量应与油烟净化器处理风量相匹配，共用电源控制开关并采用

漏电保护装置；控制开关应安装于方便操作和检查的适宜位置。

第十二条 油烟净化设施运行维护

（一）餐饮服务单位应当定期进行油烟净化设施清洗维护。

企事业（机关）单位食堂、大型及产生油烟量大的餐饮服务单位

油烟净化设施根据在线监控装置监测情况进行适时清洗，原则上

至少每月清洗、维护或更换滤料 1次，其他产生油烟量小的餐饮

服务单位至少每季度清洗、维护或更换滤料 1次。鼓励选择具有

专业资质的清洗公司清洗，坚决杜绝虚假清洗和开具虚假清洗报

告，油烟净化设施使用说明另有规定的按其要求执行。

（二）餐饮服务单位应当如实做好油烟净化设施清洗维护记

录主要记录以下内容：

1.设备清洗：包括设备名称、清洗时间、清洗方式、清洗照

片或视频、清洗人员签名；

2.设备维护：包括设备名称、维护时间、维护方式、零部件

更换名称、维护人员签名；

3.设备更新：包括设备名称、更新时间、设备工艺、使用期

限、生产厂家、安装人员签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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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餐饮服务单位的集排气系统和净化设备等设施清洗维

护记录，采购设备、配件的票据，以及委托专业单位进行清洗维

护的协议书和票据，应当保管完好备查。

（四）餐饮服务单位应定期检查油烟净化设施是否正常运

转，设备管道密封是否完好，防止漏气、漏烟、漏油对环境的污

染。

第十三条 油烟排放浓度与现场检查

（ 一）按 照河 南省 《 餐饮 业 油烟 污染 物 排放 标 准

（DB41/1604-2018）》对油烟排放浓度进行现场采样检测，核查

是否达标排放。

（二）检查餐饮服务单位运营期间，其油烟排放口及周边环

境是否存在明显的可视油烟（黑烟、浓烈青烟）。

（三）对油烟在线监控装置的工作记录进行实地抽查，查看

不同时段是否存在油烟超标排放。

（四）检查周边居民、商户是否有相关油烟扰民投诉记录，

并核实处理情况。

第四章 检查方式与程序

第十四条 县（市、区）油烟办应加强对餐饮服务单位油烟

净化设施运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和日常监管。

（一）县（市、区）油烟办对辖区内餐饮服务单位油烟净化



7

设施运行情况进行检查、日常巡查，月抽查率不低于 20%（市委

市政府及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另有要求的，按照要求执行），

同时应建立和完善检查记录档案。

（二）对达不到河南省《餐饮业油烟污染物排放标准

（DB41/1604-2018）》的餐饮服务单位，立即责令限期整改，并

依法依规实施处罚。

（三）被检查的餐饮服务单位必须如实反映情况，提供必要

的审批、管理、维护维修台账等资料，不得妨碍和阻挠依法进行

的监督检查工作。

第十五条 县（市、区）油烟办应当用好许昌市餐饮业油烟

污染防治智慧化管理平台，及时更新、上传各类管理数据，加强

对餐饮服务单位油烟排放和净化设施运行情况的实时监控。

第十六条 大型餐饮服务单位应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在线监

控装置，并与许昌市餐饮业油烟污染防治智慧化管理平台联网；

位于环境敏感区的中、小型餐饮服务单位，限期安装油烟净化设

施在线监控装置。

第十七条 加强许昌市餐饮业油烟污染防治智慧化管理平

台管理，各县（市、区）油烟办应做好餐饮业油烟污染防治智慧

化管理平台的日常监管，及时查看、处理平台发出的预警、报警

信息，并建立相应的平台值守和处置记录档案；定期核查在线监

控数据，对数据异常、在线监控装置离线等情况，及时安排工作

人员对餐饮服务单位进行现场核查并督促整改；定期对平台运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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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、数据质量和处置效率进行分析评估，监控平台数据应作为

执法监管的参考依据。餐饮服务单位应保证在线监控装置正常运

行，不得擅自拆卸、停用、损坏或干扰在线监控装置正常运行。

第五章 结果处理与法律责任

第十八条 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《河南

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及本级人民政府确定的职责分工，各县

（市、区）城市管理执法部门负责对违反大气污染防治管理规定

的行为依法予以查处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十九条 本细则下列用语的含义：

（一）餐饮服务业，指通过即时制作加工、商业销售和服务

性劳动等，向消费者提供食品、消费场所和设施的服务。

（二）餐饮服务单位包括以盈利为目的的餐饮服务机构、个

体工商户、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职工食堂、排放餐饮油烟的

食品加工企业等。

（三）重点餐饮服务单位，指大型餐饮服务单位和位于环境

敏感区 1公里内的中、小型餐饮服务单位。

（四）大、中、小型餐饮服务单位，按照基准灶头数划分：



9

基准灶头数按灶的总发热功率或排气罩面投影总面积折算。每个

基准灶头对应的发热功率为 1.67×108J/h；对应的排气罩灶面投影

面积为 1.1 ㎡。有灶头的餐饮服务单位规模划分参数见表 1。当

灶的总发热功率和排气罩灶面投影面积无法获得时，基准灶头数

应按经营场所就餐位数量折算。无灶头的餐饮服务单位规模划分

参数见表 2。

表 1 餐饮服务单位规模划分（有灶头）

规模 小型 中型 大型

基准灶头数 ≥1，＜3 ≥3，＜6 ≥6

对应灶头总功率（108J/h） 1.67，＜5.00 ≥5.00，＜10 ≥10

对应排气罩灶面总投影面积（㎡） ≥1.1，＜3.3 ≥3.3，＜6.6 ≥6.6

表 2 餐饮服务单位规模划分（无灶头）

类别 小型 中型 大型

就餐座位（座） ≤40
＞40，

≤75

＞75，

≤150

＞150，

≤200
＞200，≤250 ＞250

折合基准灶头数

（个）
1 2 3 4 5 ≥6

就餐座位＞250座的餐饮服务单位每增加 50个座位视为增加 1个基准灶头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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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在线监控装置，指在污染源现场安装的用于实时监控

污染防治设施运行和排放指标变化等情况的仪器、仪表等装置。

（六）环境敏感区指包括以居住、医疗卫生、文化教育、科

研、行政办公等为主功能的区域、饮用水源保护区、文物保护单

位，以及具有特殊历史、文化、科学、民族意义的保护地等。

第二十条 本细则由许昌市城市管理局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一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